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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型案例看电子游戏名称的保护路径 

 

邓思涵 

 
 

如果要问一篇文章、一本小说、一部电影的标题具有哪些作用？人们一定会回答：概括

主要内容，点明线索，语带双关，揭示中心思想，设置悬念，交代背景，奠定感情基调等等，

而最关键的一定是吸引眼球。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文字作品，都存在作品名称比作品本身在

中国大陆地区知名度更高的情况。没有看过该作品的人大部分也应该听过该作品的名称。比

如《魂断蓝桥》1、《廊桥遗梦》2、《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3。作品名称的

价值有时甚至高过作品本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几则典型案例了解一下电子游戏名称的保护

路径。 

一、 电子游戏名称的著作权保护 

对于电子游戏名称的可版权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标题不受《著作权法》保

护，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标题属于思想范畴，表达空间小，不具有独创性；第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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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两得”即作品和作品标题同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做法不符合法律逻辑。 

对于电子游戏名称的可版权性可以参考图书名称或电影作品名称的相关案例。在“五朵

金花”案4中，原告（上诉人）赵季康，王公浦于 1958 年创作了剧本《五朵金花》，作品署

名为季康、公浦，同名电影《五朵金花》与 1959 年公映。被告（被上诉人）云南省曲靖卷

烟厂（以下简称曲靖卷烟厂）于 1983 年将“五朵金花”文字注册为商标并销售“五朵金花”

牌香烟。赵季康，王公浦以曲靖卷烟厂侵害著作权为由，起诉至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昆明中院）。昆明中院判决驳回了赵季康，王公浦的诉讼请求，赵季康，王公浦

遂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简称云南高院）提起上诉。云南高院认为，如果把“是否具

有独创性”作为判断作品名称是否享有著作权的唯一标准，势必产生作品名称拥有独立于作

品的著作权的效果。即如果该作品名称具有独创性即可享有著作权，则会形成作品名称有一

个独立的著作权，正文又有一个著作权，那么基于用一部作品，相同的作者可以享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著作权，这既不符合法律逻辑，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电子游戏名称的独创性和文学性的发挥空间要比电影或文字作品的标题狭窄很多。一般

情况下，电子游戏名称多为三个字，比如“奇迹 MU”、“轩辕剑”，“大富翁”，或四个字，

比如“太极熊猫”、“魔兽争霸”、“梦幻西游”。虽然也有像“仙剑奇侠传”或“植物大战僵

尸”这种五到六个字的名称，但已不算常见，因为名称字数太多，不方便玩家记忆。而且，

游戏名称一般要体现游戏内容，由于取得知名作品改编权的成本日益攀高，很多游戏公司时

至今日仍喜欢用已进入公共领域的小说加以改编，所以出现很多游戏名称如“XX 西游”、“三

国 XX”、“XX 水浒”等，难有独创性发挥的余地。但是，这只能说明目前享有的游戏名称

很难达到独创性的标准，但游戏名称是否无论如何得不到《著作权法》保护，还未可知。毕

竟，我们无法预测将来某一天会出现一款名称足够长，体现了游戏内容，又具有独创性的电

子游戏。 

二、 电子游戏名称的商标保护 

    1、游戏名称的显著性 

众所周知，商标要发挥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文学作品的标题仅仅是要求“获得”

商品时必须使用的描述性术语，单个作品的标题是识别特定作品用的，而不是识别商品来源

用的；版权是有限的，商标在理论上可以通过续展而无限，一个版权的有限保护都不能给的

东西，更不能给它无限的保护，描述性的标志不能作为注册商标。5  

                                                             
4
 参见（2003）民三终字第 16 号民事判决书。 

5
 《版权客体论》，作者：卢海君，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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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DERN WARFARE 现代战争”案6中，“MODERN WARFARE 现代战争”是一款以现

代化军事战争为线索进行的射击类游戏，原告阿克蒂弗辛出版公司因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

纠纷，不服被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商标申请驳回复审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决定认定，申请商标“MODERN WARFARE”为网络

游戏名称，指定使用在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娱乐等服务上，消费者不易将其作为表

明服务来源的标志进行识别，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性，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

项所指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之标志。北京一中院认为，“MODERN WARFARE”是阿克蒂弗辛出

版公司推出的一款游戏名称，其使用在“提供在线的计算机游戏及相关的技巧和战略、安排

和组织计算机游戏竞赛”等服务项目上，易使相关公众作为游戏名称识别，而不会使消费者

对应到某个服务者。阿克蒂弗辛出版公司提供的检索结果证据也不能证明“MODERN 

WARFARE”或“现代战争”已与阿克蒂弗辛出版公司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DIABLO”（暗黑破坏神）案7中，暴雪公司不服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第 5201401

号“DIABLO”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驳回复审决定，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被

诉决定认定，诉争商标为一款游戏的名称，指定使用在游戏机、娱乐游戏用玩具等商品上，

相关公众不易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不具有商标的显著特征。暴雪公司提交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申请商标经宣传和使用具备了显著性，也不足以证明申请商标已与暴雪公司建立

唯一对应关系，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

作为商标注册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故对诉争商标予以驳回。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DIABLO”英文单词原无明确含义，并不为相关领域消费者所熟知。由于暴雪公司出品了

“DIABLO”系列游戏，该游戏取得了很高的知名度，“DIABLO”及暴雪公司开始为相关领域

消费者所熟知。由于“DIABLO”游戏为暴雪公司独立开发，至今尚无其它公司出品同样以

“DIABLO”命名的游戏，故相关消费者看到“DIABLO”标志，就会联想到暴雪公司，“DIABLO”

标志与暴雪公司之间已经建立起唯一对应关系。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游戏机、娱乐游戏用玩

具等商品上，能够使相关消费者将商品与原告公司相联系，从而起到区分商品产源的作用，

因而具备商标所应具备的显著性。北京市一中院据此判决撤销了被诉决定。该案中，暴雪公

司申请的“DIABLO”是臆造词汇，通过使用证据，证明“DIABLO” 经过使用取得了显著特

征，已与暴雪公司形成了对应关系。 

                                                             
6
 参见（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 1222 号民事判决书。 

7
 参见（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 114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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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拉星”案8中，蓝新公司申请注册第 8506916 号“奥拉星及图”商标，核定使用

在第 41 类（在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等服务上。百田公司针对争议商标提出争议申

请被驳回，遂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百田公司主张争议

商标损害了其在先著作权，但百田公司所提交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

对“奥拉星”享有在先著作权，且争议商标与百田公司所主张的作品差异明显。百田公司提

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百田公司的“奥拉星”商标已经在（在计算

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等相同或类似服务上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因此，商标评审

委员会认定争议商标未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情

形的结论正确。北京市一中院据此判决维持了被诉裁定。百田公司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北京高院认为，“奥拉星”是电子游戏名称，属于作品名称，不具

有商标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功能。根据百田公司提交的证据，“奥拉星”是其开发的网

络游戏名称，同时也是计算机软件作品的名称，通过该公司的广告宣传、游戏内测、签订游

戏卡销售合同等使用方式，使该名称可以与作品提供者产生产源上的联系，使之具有了商标

的识别功能。自 2009 年 8 月至争议商标申请日，其通过网络推广、游戏内测、签订游戏卡

销售合同等方式，已使“奥拉星”在相关公众中具有了一定影响。蓝新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

者，应当知晓争议商标为百田公司开发的电子游戏名称，而批量注册与之相关的系列商标，

企图牟取非法利益的恶意注册行为，不应予以支持。北京高院据此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及被

诉裁定。在该案中，虽然电子游戏名称属于作品名称不具有商标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

但百田公司通过使用使该电子游戏名称具有了区分服务来源的商业标识的功能，具有了较强

的显著性，在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影响。 

在“ACE DRIVER”案9中，“ACE DRIVER”是一款方程式赛车游戏，株式会社万代南梦宫

游戏（以下简称万代游戏公司）不服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第 6332147 号“ACE DRIVER”

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驳回复审决定，起诉至北京市一中院。被诉决定认定，“ACE”

意为“第一流的、极好的”，“DRIVER”意为“驱动程序”，申请商标整体可译为“一流的驱

动程序、卓越的驱动器”，包含了通用名称并且直接表示了商品的质量特点，商标评审委员

会故对诉争商标予以驳回。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英文“DRIVER”一词虽然通常

会被认读为驾驶员、司机等含义，但是申请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中绝大多数均为录制有已编

码视频游戏程序的数码载体，“DRIVER”用在与游戏机相关的商品上，相关公众通常会将

                                                             
8
 参见（2015）高行（知）终字第 301 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 113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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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识别为“驱动器”或“驱动程序”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DRIVER”一词构成申请

商标所指定使用在第 9 类“视频游戏的数码载体”等商品的通用名称的结论正确。其次，“ACE”

作为名词使用时，被公众普遍识别的第一含义是“纸牌中的 A”；但是“ACE”作为形容词时，

其中文含义为“第一流的、极好的”。在本案中，“ACE”与“DRIVER”共同使用时，“ACE”

属于形容词，具有描述“DRIVER”的作用。所以，可以认定“ACE”在申请商标中对指定商

品的质量特点有描述作用。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申请商标整体可译为“一流的驱动程序、卓

越的驱动器”，包含了通用名称并且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特点的结论正确。北京市一中院据

此判决维持了被诉决定。这是游戏名称在商标注册中的尴尬局面，如果万代游戏公司以类似

中文“王炸赛车手”申请商标，虽然避免了游戏名称构成通用名称，但是否会因直接描述了

商品内容而属于“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情况？ 

在《大富翁》v.《盛大富翁》案10中，大宇公司是“大富翁”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涉

案商标注册在第 41 类（在计算机网路上）提供在线游戏等服务上。大宇公司认为，上海盛

大公司在网站上使用“盛大富翁”的图形、文字标识以及在推荐、在线指导时使用“盛大富

翁”游戏名称的行为，侵害了其享有的商标权，起诉至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

东新区法院）。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大富翁”是否属于通用名称，第二个争议焦点是

“大富翁”与“盛大富翁”是否构成近似。大宇公司认为，即使“大富翁”是一类“按骰子

点数走棋的模拟现实经商之道的游戏”的通用名称，以棋牌类形式出现，因此仅涉及第 28

类商品，而该商标是注册在第 41 类服务上的，不构成通用名称。但浦东新区法院认为，进

入上世纪 80 年代的电子计算机时代后，游戏的经营者们又将“大富翁”引入了 PC 版游戏、

网络版游戏、手机版游戏的领域。正像传统游戏象棋、扑克之类进入计算机和互联网后，它

仍然在消费者中产生了约定俗成的名称“电脑象棋”、“网络扑克”一样，“大富翁”在进入

新的领域后，也仍未改变其“按骰子点数走棋的模拟现实经商之道”的本质元素，使得“大

富翁”作为一类“按骰子点数走棋的模拟现实经商之道的游戏”的通用名称，在 PC 版游戏

领域、手机版游戏领域、网络版游戏领域都得到了延伸，因此，大宇公司不能禁止他人对“大

富翁”在表示该类游戏名称时的正当使用。该项认定也影响了“大富翁”与“盛大富翁”的

近似性认定，浦东新区法院认为，一旦以通用名称注册为商标，该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必然先

天不足，也该商标也未通过使用获得“第二含义”的情况下，显著性和知名度都很弱。加之

“盛大”是上海盛大公司的字号，其使用“盛大富翁”的方式也不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误

                                                             
10

 参见（2007）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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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大富翁”与“盛大富翁”不构成近似。浦东新区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大宇公司的诉讼请

求。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2、游戏名称的“商品化权益”保护 

2017 年 1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其中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

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

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

院予以支持。”该条文对与作品名称、作品角色名称的在先权益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王者荣耀”案11中，贵州成裕酒业是第 18379954 号“王者荣耀”商标（以下简称

诉争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在第 33 类白酒等商品上。腾讯公司认为诉争商标

损害了其对“王者荣耀”游戏的作品名称（以下简称涉案游戏名称）所享有的在先权益，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未侵害腾

讯公司著作权，亦未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故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维持。

腾讯公司不服此裁定，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游戏

在上线之初即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涉案游戏名称亦已为公众所熟知，并且腾讯公司与麦当

劳、可口可乐公司合作开发了多种饮料等周边产品，涉案游戏名称的知名度及于日常生活领

域，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受众与涉案游戏受众重合度较高，因此诉争商品损害了腾讯公

司对涉案游戏名称享有的在先权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据此判决撤销了被诉裁定。司法实践

也确定了经使用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游戏名称可以作为在先权益进行保护。 

3、商品与服务类别构成类似 

广州博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梦幻西游”商标实现了多类别注册。这样做的好处是针

对知名游戏商标在其他商品、服务类别的商品上被冒用的侵权行为，多类别注册可以提供较

为全面的保护。但对于一些国外游戏公司和一些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游戏公司，很难

实现多类别注册。对于选择类别注册，游戏名称可以选择的类别包括针对“单机游戏”的第

9 类，针对“游戏机”的第 28 类，针对“通讯、电视界面服务”的第 38 类，针对“网络在

线游戏”的第 41 类，针对“软件服务”的第 42 类。《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将第 9 类单

机游戏及第 41 类网络在线游戏明确划分为两个类别，但有时法院也会结合关联性和混淆可

能性，突破该划分界限，进行跨类别保护。 

                                                             
11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相关内容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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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剑奇谭》v.《古剑奇侠》案12中，圣唐公司拥有“古剑”及“古剑奇谭”注册商

标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及进行维权诉讼的权利，《古剑奇谭》为 2009 年 7 月发行的一款单机游

戏。圣唐公司认为菲音公司等运营的《古剑奇侠》网络在线游戏名称与“古剑奇谭”商标近

似，侵害了其商标权，起诉至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天河区法院）。

广州天河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圣唐公司诉讼请求后，圣唐公司上诉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虽然广州天河区法院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均认定

“古剑奇侠”与“古剑奇谭”“古剑”商标不构成近似，菲音公司未侵害商标权，但对于“是

否构成同一种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两法院的观点并不相同。广州天河区法院认为单机游戏

和在线游戏不构成同一种或类似商品或服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则认为第 41 类网络在线游

戏与第 9 类单机游戏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属于同一

类商品、服务，但因两款游戏在游戏名称、游戏图标、游戏参数及游戏介绍等方面均不同，

消费者不会产生混淆。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并不意味着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对其商标的一切

使用行为，商标能禁止的只是有可能导致混淆的使用。 

三、电子游戏名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在《奇迹 MU》v.《奇迹神话》案13中，浦东新区法院认为，从字面含义看，“奇迹”一

词意为不同寻常的事情，为固有词汇，属于公有领域的资源，任何人都不享有独占的权利。

但作为网络游戏的名称，“奇迹”一词具有识别性、显著性；同时，“奇迹”一词经原告上海

壮游公司多年的经营和媒体的广泛宣传而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产生了特定的第二含义。“奇

迹”作为海壮游公司游戏名称中的主要识别部分，已经具备了区别该游戏与其他网络游戏的

功能，可以将“奇迹”作为原告的知名商品特有名称进行保护。被告一广州硕星运营的游戏

名称《奇迹神话》与《奇迹 MU》游戏名称的主要识别部分“奇迹”构成近似，被告二广州

维动公司的宣传材料中又将两款游戏捆绑介绍。在《奇迹 MU》已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

两被告的上述行为极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因此，两被告对“奇迹”的使用不属于正当使

用，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在《我叫 MT》v.《超级 MT》案14中，针对原告北京乐动公司关于“我叫 MT”游戏名

称构成知名服务的特有名称的主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我叫 MT》游戏至少已经上

线一年多时间，这一持续时间已足以吸收到相当多的游戏玩家。因对于手机游戏而言，游戏

                                                             
12

 参见（2015）粤知法商民终字第 84 号民事判决书。 
13

 参见（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 529 号民事判决书。 
14

 参见（2014）京知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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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的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该游戏在相关公众中的知名，故在结合考虑该游戏已获得

数十奖项，且颁奖方包括协会及众多的游戏网站等因素的情况下，认定相关公众足以依据《我

叫 MT》游戏名称识别该游戏的来源，《我叫 MT》游戏名称已构成乐动公司在手机游戏类服

务上的知名服务特有名称。北京昆仑乐享公司等各被告将被诉游戏命名为《超级 MT》并向

用户提供，同时进行了相应宣传，容易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结语 

    对于游戏开发商、运营商和发行商而言，在游戏尚未正式发行之前，做好商标布局尤为

重要。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针对游戏名称申请注册商标时应当注意以下四点：第一，游戏

名称在缺乏固有显著性的情况下，游戏公司可以通过广告宣传、游戏内测、签订游戏卡销售

合同等使用方式，使该游戏名称与作品提供者产生产源上的联系，使该游戏名称具有商标的

识别功能，并产生一定影响及知名度，通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第二，选择主张游戏名称的

“商品化权益”。但此项保护并无明确的范围，既无法像《著作权法》一样提供商品、服务

全类别的保护，也无法像驰名商标一样提供多类别保护。第三，应避免使用与“软件”相关

词汇，尤其是英文，如果选择英文，最好使用臆造词汇。第四，应当检索与该类游戏相关的

媒体报道等，避免游戏名称“淡化”成通用名称。  

 


